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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上訴委員會與上訴程序議會上訴委員會與上訴程序議會上訴委員會與上訴程序議會上訴委員會與上訴程序 
 

 

I. 上訴委員上訴委員上訴委員上訴委員 

 

1. 每個屬會的主席或代表，但他們必須是議會理事； 

 

2. 所有選舉產生理事；及 

 

3. 十名由議會理事會提名、並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的人士。他們不是

議會會員，與會員也沒有任何財務利益或聯繫。他們統稱為「委任成員」。 

 

II. 上訴委員會會議的組成上訴委員會會議的組成上訴委員會會議的組成上訴委員會會議的組成 

 

4. 上訴委員會的每次會議須包括三名委任成員(其中一人須擔任是次會議的主

席)，以及兩名由屬會主席(或獲其委任的代表)和選舉產生理事中選出的人士。 

 

5. 上訴委員如為議會委員會的委員，而該委員會的決定正被上訴，則有關上訴

委員不得出任是次上訴委員會會議的委員。上訴委員會會議的委員不得(i)與

是次上訴結果或(ii)與是次上訴任何一方有任何個人利益或聯繫。 

 

III. 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6. 上訴委員會可處理不服議會的紀律委員會、導遊及領隊審核委員會、會籍委

員會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 

 

7. 議會的紀律委員會指議會理事會，以及獲理事會委派、授權，對下列人等採

取紀律處分或規管措施的委員會：議會會員、在「入境旅行團(登記店舖)購物

退款保障計劃」下登記的店舖、導遊證持有人、領隊證持有人、參加考試的

考生，以及其他可能受議會規管的相關人等。有關委員會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委員會：規條委員會、購物事宜委員會、消費者關係委員會，以及其他可能

由理事會成立或委派，用以採取紀律處分或規管措施的委員會。 

 

IV. 提出上訴的程序提出上訴的程序提出上訴的程序提出上訴的程序 

 

8. 任何人士如有意就第 III節的議會委員會所作的任何決定提出上訴，必須在十

四天內(由議會辦事處將委員會決定郵寄給上訴人那天的翌日起計)，以書面向

秘書(即議會總幹事)發出上訴通知，並舉出理由及根據，或申請將上訴期延長

不多於十四天。上訴通知必須連同上訴費港幣一千元一併發出。 

 

9. 上訴通知或申請延期的函件必須寄給「議會總幹事」。上訴人即使已發出上訴

通知，但仍須在十四天內(由發出上訴通知日起計)，繳付罰款(如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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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處理上訴的程序處理上訴的程序處理上訴的程序處理上訴的程序 

 

10.1 在收到上訴通知、上訴費港幣一千元及全數罰款(如有的話)之後，秘書

會於七天內向上訴人發出確認信。 

 

 10. 

10.2 上訴人如打算委派法律或專家代表出席上訴委員會會議，須於上訴確

認信日期起計的七天內向秘書提交書面申請。上訴人如未能在指定期

間內提交申請，但其後卻安排法律或專家代表出席會議，答辯人即有

權在任何時間要求會議延期或休會，以安排法律或專家代表出席會議。 

 

 11. 11.1 秘書須於最少十四天前，將是次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通知上訴人和答辯

人(一般指所作決定正被上訴的議會理事會的主席或委員會的召集

人)，並在通知書內告知他們可出席是次會議並陳詞。 

 

  11.2 

 
上訴人和答辯人可親自出席是次會議，也可在上訴委員會准許後，委

派代表代其出席並陳詞。 

  11.3 上訴人打算於會上使用的書面陳述∕文件(包括證據)，須於會議前最少

十天向秘書提交，以便秘書轉交答辯人；答辯人打算於會上使用的任

何書面陳述∕文件(包括證據)，須於會議前最少七天向秘書提交，以便

秘書轉交與會的另一方。 

 

  11.4 上訴人和答辯人如希望召喚證人，須於會議前最少七天通過秘書以書

面向另一方發出召喚證人通知，通知書並須披露證人身份。未能發出

通知者，將喪失召喚證人的權利，除非上訴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召喚證

人而予以批准。 

 

  11.5 上訴人或答辯人如因未能出席是次會議而希望另訂會議日期，可以書

面向上訴委員會提出要求並申明理由；有關要求須於會議前最少七天

送交秘書。不過，如上訴委員會批准另訂會議日期但上訴人或答辯人

仍未能出席會議，上訴委員會可在上訴人或答辯人缺席的情況下處理

個案。 

 

  11.6 上訴人如未能出席會議但會議未獲准延期，或決定不出席會議但仍打

算繼續上訴，則上訴人須於會議前最少七天以書面通知秘書，而上訴

委員會可在上訴人缺席的情況下處理個案。 

 

  11.7 上訴人如決定撤回上訴，須於是次會議前最少七天以書面通知秘書。

如超過期限才撤回上訴，上訴人所付的港幣一千元上訴費將被沒收。 

 

 12. 12.1 所有與個案相關的書面陳述∕文件(包括證據)會放在文件夾內，於會議

前最少兩天送交是次會議的委員。上訴人和答辯人在會議前也會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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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套書面陳述∕文件(包括證據)。 

 

  12.2 《利益申報指引》和上訴人姓名將隨上述文件夾送交是次會議的委

員。有關委員如要申報利益，須於會議前儘早申報。 

 

13.1 會議進行時，上訴人一般可首先向上訴委員會陳詞，包括召喚證人(須

按第 11.4段發出有關通知，否則上訴委員會須認為有必要召喚有關證

人而當場予以批准)，並呈上已按第 11.3 及 12.1 段提交給答辯人及上

訴委員會的證據(如呈上其他證據，上訴委員會須認為有必要呈上有關

證據而當場予以批准)。答辯人接着可向上訴人提問。 

 

13.2 之後答辯人可向上訴委員會陳詞，包括召喚證人(須按第 11.4段發出有

關通知，否則上訴委員會須認為有必要召喚有關證人而當場予以批

准)，並呈上已按第 11.3及 12.1段提交給上訴人及上訴委員會的證據(如

呈上其他證據，上訴委員會須認為有必要呈上有關證據而當場予以批

准)。上訴人可向答辯人提問。 

 

 13. 

13.3 是次會議的上訴委員可向上訴人和答辯人提問。雙方接着可作最後陳

詞，但應讓上訴人最後發言。 

 

  13.4 上訴委員會須根據所有書面陳述∕文件(包括證據)、陳詞、論點及相關

條文，就個案作出決定。有關決定須以書面記錄。 

 

  13.5 儘管會議的形式或程序無須嚴格或正規，而上訴委員會可按其判斷以

恰當與公正的方式引導並控制會議程序，但自然公正的原則須經常遵

循並加以維護。 

 

 14. 上訴委員會可於會議結束時作出決定；如個案涉及複雜的問題或基於其他原

因，有關決定也可於稍後日子作出，但須儘早作出決定。 

 

 15. 上訴委員會可確認、修訂或推翻被上訴的決定，並可根據《議會組織章程細

則》的條文，就此作出恰當決定或指示，包括但並不限於處以罰款，暫停或

撤銷會籍。此外，上訴委員會也會決定是否沒收上訴人所付的上訴費，或退

回全部或部份上訴費，視乎何者為公正而定。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對上訴人和

答辯人均具約束力。 

 

 16.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通常會於會議後七天內，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和答辯人(如

上訴人為導遊證持有人或領隊證持有人，則會同時通知所屬旅行社)。需要

退回的罰款或上訴費(視情況而定)，將隨有關通知附上。 

 

VI. 會議時的行為規範會議時的行為規範會議時的行為規範會議時的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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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會議進行時，如有人行為不端或做出帶侮辱或恐嚇成份的行為，或故意阻礙

會議進行，則是次會議的主席可作出恰當決定，包括下令該人離開會議室。

會議可繼續進行，而上訴委員會可在該人缺席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VII. 放棄上訴放棄上訴放棄上訴放棄上訴 

 

 18. 在第 11.2 及 11.7 段的情況下，如上訴人或其獲准代表在會議指定時間後的

十五分鐘內仍未抵達，或在任何階段放棄上訴，則上訴委員會可駁回其上

訴，並沒收上訴費。 

 

VIII. 規則及指示規則及指示規則及指示規則及指示 

 

 19. 上訴委員會可不時就任何上訴，按其視為公平與合宜的情況，制訂恰當的規

則、指示，並對此加以修訂、增補等。 

 

 
二零一三年一月 


